
委   託  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為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第四屆會員代表，因事無法出席 110 年 9 月

11 日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茲僅委託會員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為本人之代理

人，除由其代理本人參加本次會議外，並授權其於本次會議中行使出席會員之權利。 

此致 

 

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託 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委託人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   月     日 

【註】 

一、被委託人限受委託出席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。 

二、請將委託出於 110年 9月 8日（週三）下午五點前，拍照或掃描傳送至本會會務信箱。 

三、110年 9月 11日（週六）當日被委託人出席本次大會時，請攜帶本委託出正本至報到處辦理報到。 


